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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市监

处罚

〔2023〕

0757号 

 

西安自

力中药

集团未

经许可

从事餐

饮活动

案 

西安自力中

药集团 

91610131294274

436Q 
王珏 

经查，2023年 9月中旬，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证，在经营场所一楼开设员工食堂，食堂

消费的副食品调味品发票金额 3182元。由于该

食堂为员工内部食堂，不收餐费，且不对外经营，

故无违法所得。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第

一款之规定，

建议对当事人

减轻行政处罚

如下：罚款人

民币 3000元。 

 

2023年 12月 18               

日，我局向当事

人送达了西市监

处罚〔2023〕0757

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当事人应在

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缴纳罚款。到

期不缴纳罚款

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的规定，本

局（队）将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

款，并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2023年

12月 18

日 


